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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29      证券简称：仁智股份       公告编号：2018- 052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10 月 25 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董事

会同意公司向克拉玛依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鑫科技”）、自然人冯

建建先生、魏宏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克拉玛依金鑫油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鑫环保”）40%股权，转让股权比例分别为 15%、15%、10%。经各方友好

协商，转让价款分别为 217.5 万元、217.5 万元、145 万元，共计 580 万元。交易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金鑫环保股权。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事项为

董事会审议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亦不需要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金鑫环保共有三名股东，分别为公司、金鑫科技、自

然人股东蔡明，分别持有金鑫环保股权比例为 40%、30%、30%。根据金鑫环保

章程，本次股权转让已获得金鑫环保股东会的同意。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克拉玛依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0228951793N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500 万  

法定代表人：顾维亮 

成立时间：2003 年 10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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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鸿雁路 80 号 

经营范围：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有关的服务；石油钻采

专用设备制造与销售；化学试剂和助剂生产与销售；固体废物治理；五金交

电、电子产品、机械设备销售；设备与房屋租赁。  

经公司向金鑫科技征询，未发现其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财务数据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金鑫科技总资产为 14,728.77 万元，净资产为

7,523.48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9,037.96 万元，净利润为 1,160.54 万元

（经审计）。 

截至 2018年 9月 30日，金鑫科技总资产为 11,089.16万元，净资产为 7,081.05

万元。2018 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1,996.91 万元，净利润为-292.43 万元（未

经审计）。 

2、冯建建 

身份证号码：650203196********* 

通讯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西环路 50 号万隆酒店五楼 

冯建建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十大

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

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3、魏宏 

身份证号码：650203197********* 

通讯地址：新疆克拉玛依市西环路 50 号万隆酒店五楼 

魏宏先生与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前十大股

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信息 

名称：克拉玛依金鑫油田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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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0313480068Q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 万 

法定代表人：李智斌 

成立时间：2015 年 1 月 22 日 

住所：新疆克拉玛依市西环路 50 号 

经营范围：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工矿工程建筑；固体废物治理；污

水处理技术服务；环境保护监测服务；工程勘察设计；机械设备、化工产品

销售；其他专业咨询；与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辅助服务。 

（二）交易前后金鑫环保股东情况 

股东方 交易前各方持股比例 交易后各方持股比例 

公司 40% 0% 

金鑫科技 30% 45% 

蔡明 30% 30% 

冯建建 0 15% 

魏宏 0 10% 

合计 100% 100% 

 

（三）交易标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金鑫环保总资产为 2,524.92万元，净资产为 1,383.71

万元。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532.81 万元，净利润为-330.94 万元（经审计）。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金鑫环保总资产为 2,307.51 万元，净资产为 1,349.55

万元。2018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319.43 万元，净利润为-30.60 万元（未经

审计）。 

（四）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公司所持金鑫环保 40%股权的账面价值为 539.82

万元。经各方友好协商，交易定价为 580 万元。 

（五）其他说明 

本次出售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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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形。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公司不存在对金鑫环保提供担保、

委托理财，亦不存在其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克拉玛依市金鑫科技有限公司、冯建建、魏宏 

第1条 转让 

1.1 转让方在此同意将其所持金鑫环保 40%的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在

此同意受让转让方所持金鑫环保 40%的股权（“转让股权”），其中，受让方金

鑫科技、冯建建、魏宏受让股权的比例分别为 15%、15%、10%。 

1.2 双方一致同意，在上述转让股权转让至受让方的同时，该等转让股权所

对应的所有未分配利润及其他权利、权益和义务一并转由受让方享有和承担。 

第 2 条 对价及支付 

2.1 经双方协商，一致确定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580 万元（“转让价格”），

其中受让方金鑫科技、冯建建、魏宏需向转让方支付的相应转让价款分别为人民

币 217.5 万元、217.5 万元、145 万元。 

2.2 双方一致同意，受让方应于 2018 年 11 月 6 日将总额相当于转让价格的

全部价款一次性汇入转让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第 3 条 股权交割 

3.1转让价款支付完毕后，为顺利完成股权交割，转让方和受让方应全力配

合，并有义务向金鑫环保提供办理相关法律手续所需的全部文件。 

3.2依据中国法律，本次股权转让事宜已经完成全部所需的法律手续，并取

得克拉玛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变更登记备案通知书之日视为股权交

割完成日。 

第 4 条 税费负担 

双方一致同意，除非双方另有书面约定，根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和政府的

规定，应分别承担因各自签订和履行本协议及其他交易文件所产生的税费。 

第 5 条 违约与补偿 

5.1 转让方应就其违反或未能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并给受让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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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给予赔偿。 

5.2 受让方应就其违反或未能遵守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条款，并给转让方造成

的损失给予赔偿。 

第 6 条 协议生效 

本协议自转让方董事会批准其向受让方出售持有金鑫环保 40%的股权且协

议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涉及本次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或土地租赁等事宜，亦不涉及公司高层人员变动。 

六、交易目的及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根据发展战略和业务布局的统筹安排，可进一步优化公司资

产结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公司财务状况有积极影响，有利于公司集中资

源促进公司良性、健康发展，符合公司及股东的长远利益。 

七、备查文件 

1、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仁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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